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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本公司訂有「小額採購作業原則」，規範

申請、發包、廠商履約、驗收及付款等採

購流程外，尚有稽核與監督機制；各單位

依本原則訂定「小額採購作業程序」，期

能確實遵守並廉潔自持，以杜絕弊端違失

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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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規定
•小額採購作業原則 1.4

「權責核定主管應於各階段（請購、採購、履約管
理、驗收及付款）嚴格審查。」

•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
• 第210~215條偽造公（私）文書、登載不實公文書或業

務上文書罪
• 第216條行使偽造文書罪、第217條偽造盜用印文罪

•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
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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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法態樣

4

與廠商共謀，以
不實收據核銷，
朋分不法利得。

盜蓋主管職章，
製造不實單據黏
存單。

4

利用小額採購程序簡便等漏洞，
未實際施作卻詐領工程款。



案例1 虛構工程詐領小額款項案

5

案情摘要

某營業處管理員甲熟知小額採購程序簡便，

僅須單位主管核准驗收等，遂利用辦理小額

工程採購機會，勾結友人公司，自100-101

年間虛報加油站維修工程，以不實發票核銷，

合計達百件以上，與廠商共同詐領工程款，

高達近六百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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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1 虛構工程詐領小額款項案

6

犯罪手法

6

甲持上述文件「虛偽發包」

友人公司出具不實「估價單」

甲偽填「一般修護申請單」



案例1 虛構工程詐領小額款項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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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處結果

•行政責任：101年9月間，該處獎懲會核處涉案承
辦人員記過2次;嗣法院有罪判決確定，將涉案主管

免職在案。

•刑事責任：案經新北地檢署103年3月28日偵查終
結後提起公訴，最高法院109年12月31日駁回上訴，

全案定讞。
➢ 涉案承辦人員應執行9年，褫奪公權3年。

➢ 涉案主管應執行刑4年10月，褫奪公權2年。

➢ 廠商負責人應執行5年，褫奪公權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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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1 虛構工程詐領小額款項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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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分析

1.小額採購因具有以下特性，易生廉政風險。

（1）數量多且分散各地。

（2）濫用程序簡便快速等特質，驗收僅須單位主管
核定，多採書面驗收，鮮少現場查驗。

（3）採購行政作業透明度及監督機制不足。

2.核銷時未落實逐級審核。

3.藉小額採購圖利特定熟識廠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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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1 虛構工程詐領小額款項案

9

策進作為

9

1.透過MI系統，系統化管理小額採購作業流
程，並開放查閱，公開透明採購程序。

2.強化小額採購審核流程作業，驗收階段須
檢附施工前中後照片。

3.針對重複性、相同性及經常性小額採購規
劃以長約或開口合約公開招標辦理，降低
廉政風險。



案例1 虛構工程詐領小額款項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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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

4.加強加油站業務稽查，掌握現場營運狀況。

5.積極辦理廉政宣導及法紀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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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2 盜用主管印章請款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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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摘要

•某事務員A疑財務狀況不佳，乃與某商店負責人B

合謀，未實際購買物品，卻以虛偽收據核銷請款

後再朋分不法利益。

•A製作之相關請款單據之「主管審核欄位」，均

盜蓋主管職章。檢廉另查出，A自101年起，即以

上述手法浮報款項，不法獲利恐達500餘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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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2 盜用主管印章請款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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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廠商
基本資料

核銷單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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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2 盜用主管印章請款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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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處結果

•案經政風部門調查，A君僅坦承部分犯行，

並由政風單位陪同向廉政署自首，惟其供

詞仍避重就輕。

•高雄地檢署因A君已退休、商店亦已歇業，

且本案不法所得甚高，恐有攜款潛逃或脫

產行為，已向法院聲押獲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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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2 盜用主管印章請款案

14

相關法規

• 刑法第217條 「偽造、盜用印文」
偽造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•盜用係指無權使用之人而擅自使用，並不以盜取為前提，

即使合法持有他人印章，未經授權同意使用，亦為盜用。

•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「利用職務上機會

詐取財物」，係以公務員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意圖

之主觀犯意存在，並表現於外，客觀上假借職務上之一切
事機，以欺罔手段，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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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2 盜用主管印章請款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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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

1.蓋章即意味著「負責」，單位主管應妥善保

管職章外，屬員更不得任意盜用他人印章。

2.加強採購專業訓練，充實專業能力並提升素養，
提醒同仁勿便宜行事而誤蹈法網。

3.平時亦應加強廉政法令宣導，提升同仁法律知
能，使同仁知法守法，養成恪遵法令之習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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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2 盜用主管印章請款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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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

4.落實人員輪調作業，避免久任一職，易滋
弊端。

5.重申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公營事業承辦、
監辦採購人員，不論派用或僱用，均屬刑
法上授權公務員，適用刑法及貪污治罪條
例，刑責相對較重，不可不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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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3 不實發票核銷小額採購款項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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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摘要

春節前夕，廠方分配各部門「春節佈置費」，

某事務員A用以購買飲食供同仁食用，惟因食

品類無法核銷，遂持某已解散商行之空白收據，

偽填可核銷之花卉、裝飾品等項目及價格，持

向會計組申請核銷付款5,000元，涉犯行使業務

登載不實文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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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際
購
買
食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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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

核
銷
單
據
偽
填
「
蘭
花

春
聯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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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3 不實發票核銷小額採購款項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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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處結果

•行政責任：案經廠方獎懲評議委員會審議，A君依本

公司工作人員考核獎懲注意事項第8條第1項第6款第

1目「辦事怠忽，情節輕微者」，記申誡1次。

•刑事責任：A行為雖涉犯偽造文書罪嫌，惟尚無不

法利得，於政風人員陪同下主動向廉政署自首，經

檢察官審酌其犯行輕微、犯後態度良好且無前科，

自首當日即為緩起訴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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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3 不實發票核銷小額採購款項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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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

1.單位主管對於單位內採購案件應從嚴審核，

勿流於形式，俾善盡監督管理職責。

2.廠商資格條件及查詢：於經濟部商業司「商

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」網站，鍵入查詢

條件及資料，即可得知公司行號最新登記狀

況。避免再發生持「已解散商行」收據核銷

等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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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聆聽！

如有任何問題，

歡迎洽貴單位之政風同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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